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  

之  

法律意见书  
 
 
 
 
 
 
 
 
 
 
 
 
 

 

 

www.dachenglaw.com 

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 9 号侨福芳草地 D 座 7 层（100020） 
7/F, Building D, Parkview Green FangCaoDi, No.9, Dongdaqiao Road,  

Chaoyang District, 100020, Beijing, China 
Tel: 8610-58137799 

 Fax: 8610-58137788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1 

目   录 

一、 释  义............................................................................................................................... 2 

二、 本次重组各方的主体资格 ............................................................................................... 5 
（一） 公众公司................................................................................................................... 5 
（二） 本次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 6 

三、 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 ....................................................................................................... 7 
（一） 重组协议................................................................................................................... 7 
（二）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9 

四、 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 ................................................................................................... 9 
（一） 本次重组已取得的公众公司及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 9 
（二） 本次重组涉及公众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与审议批准程序 ................. 10 
（三） 本次重组尚待取得的其他批准和授权 ................................................................. 11 

五、 标的资产 ......................................................................................................................... 11 
（一） 天一星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 ......................................................................... 11 
（二） 天一星辰基本情况 ................................................................................................. 11 
（三） 天一星辰历史沿革 ................................................................................................. 12 
（四） 天一星辰许可经营项目资质 ................................................................................. 15 
（五） 天一星辰主要资产 ................................................................................................. 16 
（六） 天一星辰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 20 
（七） 天一星辰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 20 
（八） 天一星辰股权权属情况 ......................................................................................... 21 

六、 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 ..................................................................................... 21 

七、 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 21 

八、 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 22 
（一）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22 
（二）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

理合法；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 ..................................................................... 22 
（三）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众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

公众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 22 
（四）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众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 23 

九、 本次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质 ..................................................................... 23 
（一） 资产评估机构 ......................................................................................................... 23 
（二） 审计机构................................................................................................................. 23 
（三） 独立财务顾问 ......................................................................................................... 24 
（四） 法律顾问................................................................................................................. 24 

十、 本次重组的合法性、合规性 ......................................................................................... 24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2 

一、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下列词语具有以下特定涵义： 

公众公司、指南针 指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展新 指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天一星辰 指 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君之创 指 北京君之创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铸帮武友 指 北京铸帮武友商贸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 
产/标的资产 

指 天一星辰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指南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指 广州展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指南针与广州展新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北京指

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重组报告书》 指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

告书》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之独立

财务顾问报告书》 
《天一星辰审计报告》 指 《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 指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及

的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重组审计截止日/评估

基准日 
指 2014 年 9 月 30 日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本所 指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利安达 指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 
资产评估机构/北方亚事 指 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业协会 指 中国证券业协会 
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指 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转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工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 
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 指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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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重组业务指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业务指引（试行）》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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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 

法律意见书  

 

致：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本所与指南针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律师作为指南针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指南针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交易对方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法律审查，并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合同法》、《监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

的《监督管理办法》、《重组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报告书》以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等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本所律师已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上述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对本次重组行为及本次重组申请的合法、合

规、真实和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重组备案申请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并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所律师同意指南针在本次重组报告书中自行引用或按全国股转系统公

司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但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

的歧义或曲解。经核查，本所律师确认指南针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制作的《重

组报告书》及摘要不致因引述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而导致在相应部分出现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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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从国家机关、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资产

评估机构、资信评级机构、公证机构等机构直接取得的报告、意见、文件等文书，

本所律师履行了《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要求的相关

注意义务，并将上述文书作为出具法律意见的依据。 

7、公众公司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的交易对方已分别向本所承诺和声明： 

保证其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

并且所提供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所提供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保证对所提

供的文件和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8、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公众公司、其他有关单位或有关人士出具或提供的证明

文件、证言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9、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指南针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非经本所同

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第二十条的要求和现行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二、 本次重组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公众公司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指南针基本情况如下： 

指南针经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京政体改股函[2002]28 号文”

核准，于 2001 年 4 月 28 日成立，现持有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000002678185），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5

号 16 号楼 206 室，法定代表人为陈宽余，注册资本 7,313 万元，实收资本 7,313

万元，公司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经营范围为“许可经营项目：

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零售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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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企业策划、设计；公共

关系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基础软

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经核查，2006 年 10 月 11 日，指南针经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中科园函

[2006]99 号文”同意取得股份报价转让试点企业资格；2007 年 1 月 9 日，证券

业协会以“中证协函[2007]007 号文”对推荐指南针挂牌报价文件作出备案确认；

2007 年 1 月 23 日，指南针股票正式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报价转让，股票

代码 430011；2013 年 4 月 12 日，全国股转系统公司出具“股转系统函[2013]123

号文”，同意指南针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2013 年 4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

以“证监许可[2013]378 号文”核准指南针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纳入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指南针有效存续，其

股票已经依法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之情形，具备本次交易主体资格。 

（二） 本次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行对象/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登记机关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13214293 

成立日期 2010 年 7 月 14 日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华夏路 28 号富力盈信大厦 3412C 

法定代表人 徐兵 

注册资本 4,000 万元 

实收资本 4,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通讯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设计、

制作；企业形象策划 
营业期限 长期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7 

股东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黄少雄 1,420 35.5 

徐  兵 1,000 25 

陈  锋 600 15 

熊明宇 352 8.8 

聂  澎 296 7.4 

刘炳海 136 3.4 

常  承 136 3.4 

朱  曦 60 1.5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州展新为指南针控股股东，持有指南

针 23,030,000 股，占指南针总股本的 31.49%。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州展新有效存续，

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之情形；广州展新符

合《重组业务指引》第二十条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具有从

事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主体资格。 

 

三、 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 

（一） 重组协议 

经核查，2014 年 11 月 4 日，广州展新与指南针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该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1、基准日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的审计截止日和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 

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对象为广州展新，本次用于认购

股份的资产为广州展新持有的天一星辰 100%股权。 

3、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定价依据及资产价格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指南针和广州展新同意天一星辰 100%股权

以资产评估机构对其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同时参考市场同行业的公司的可比

指标。根据北方亚事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4]第 01-240

号），天一星 100%股权的评估值合计为 14,16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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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指南针和广州展新同意，天一星辰 100%股权的价格为 14,000 万元。 

4、发行股份种类和面值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5、发行方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股票的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 

6、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价格以指南针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和指南针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暂停转让日（2013 年 12 月 17 日）前一段

时间公开转让的交易均价为依据由指南针和广州展新双方协商确定。根据利安达

出具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4]第 1027 号），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指南针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5,374,415 元，每股净资产为 0.07 元；2013 年 10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6 日期间，指南针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公开转让交易均价为

0.47 元，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上述价格。 

在定价依据的基础上，结合指南针的成长因素，指南针和广州展新同意，本

次发行价格为 2.00 元/股。 

7、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7,000 万股。 

8、股份锁定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已书面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指南针新增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全国股转公司的有关

规定执行。 

9、公开转让地点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全国股转系统转让。 

10、期间损益的安排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指南针和广州展新确认，本次重组评估基

准日次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账面净资产增加，则

增加额归指南针享有，如减少，则减少部分由广州展新用现金补足指南针。 

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重组完成后，指南针本次发行前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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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分配利润将由指南针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持股比例共享。 

经核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已经指南针和广州展新签署，为双方真

实的意思表示；该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协议，在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满足后

对当事双方具有法律效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双方已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中对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必备内容或条款做出明确约定，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该协议合法、有效。 

（二）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4]1027 号），经其审计指南

针合并财务报表，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指南针资产总计 113,852,742 元，净

资产 5,374,415 元。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购买资产合计交易价格为 14,000 万

元。 

据此，本次交易购买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

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二

条之规定，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 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 

（一） 本次重组已取得的公众公司及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1、指南针董事会已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事宜 

2014 年 11 月 14 日，指南针第十届董事会第第十次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序

号 
议案 表决结果 

关联交 
易事项 

1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议案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2 关于本次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的议案 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3 
关于公司与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

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4 
《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 
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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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本次重组涉及资产定价及公平合理性的议案 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6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通过 无 

7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重大重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 
8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审议通过 无 

2、广州展新股东会已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事宜 

2014 年 10 月 26 日，广州展新股东会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广州展新以其持

有的天一星辰股权参与指南针本次重组。 

（二） 本次重组涉及公众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与审议批准程序 

1、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象为广州展新。经核查，广州展新指南针控股股东，持有

指南针 23,030,000 股，占指南针总股本的 31.49%。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指南针的关联法人，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系公众公司关联交易，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批准程序 

经核查，指南针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

避表决。 

经核查，指南针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表示：“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重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在

表决过程中均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关联董事回避

后，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对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的要求，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

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关联交易已依法履行

应当履行的审议批准程序。 

3、本次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 

经核查，本次关联交易作为董事会决议事项已经在指南针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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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指南针已就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依法履行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 本次重组涉及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 

经核查，本次重组事项无需主管部门批准。 

（四） 本次重组尚待取得的其他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尚待取得如下内部批准和授权： 

1、指南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及相关议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除以上尚待履行的法定程序外，本次重组事宜在

现阶段已履行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程序，取得的相关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五、 标的资产 

（一） 天一星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 

根据北方亚事评估出具的《北京指南针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涉

及的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

方亚事评报字[2014]第 01-240号），天一星辰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9月 30日的评估价值为 14,160万元。 

（二） 天一星辰基本情况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登记机关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城分局 

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1009746013  

成立日期 2006 年 6 月 27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 17 号 A211 室 

法定代表人 常承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实收资本 1,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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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

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

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广告设计、制作；企

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会议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帐、评估、会

计咨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

告、验资报告、查帐报告、评估报告等文字材料）。   
营业期限 2006 年 6 月 27 日至 2026 年 6 月 26 日 

股东及出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

有限公司 
1,000 100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79067981 

税务登记证号 京税证字 110101790679811 

（三） 天一星辰历史沿革 

1．2006 年 6 月，设立  

2006 年 6 月 27 日，天一星辰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准登记成立，并取得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11974601），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安

定门外大街 189 号 1501 室，法定代表人袁静，注册资金 1,000 万元，经营范围

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广告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会议服务。” 

天一星辰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铸帮武友商贸有限公司 990 99 

货币 袁静 10 1 
合计 1,000 100 

根据北京诚信基业会计师事务所 2006年 6月 23日出具的《天一星辰（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京诚信验字[2006]1791 号），截止 2006 年 6 月 23 日，

天一星辰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1,000 万元。 

2、2006 年 7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7 月 24 日，铸帮武友分别与袁静、刘凯静签订《出资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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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持有的天一星辰 990 万元出资中的 590 万元出资转让给袁静 590 万元，4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刘凯静。 

同日，天一星辰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06 年 8 月 8 日，该次股权转让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至

此，天一星辰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袁静 600 60 

货币 刘凯静 400 40 
合计 1,000 100 

3、2008 年 5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注册地址和注册号变更 

2008 年 5 月 15 日，袁静分别与郭光、王京阳签订《天一星辰（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天一星辰 600 万元出资中的 110 万

元出资转让给郭光，490 万元出资转让给王京阳；刘凯静与郭光签订《天一星辰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天一星辰 400 万元出

资转让给郭光。 

同日，天一星辰股东会做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选举郭光为法定代表

人，变更公司住所为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胡同 17 号院 A211。 

2008 年 6 月 6 日，上述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和注册地址变更经北京工商

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至此，天一星辰的注册地址变更为现注册地址，股权

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郭光 510 51 

货币 王京阳 490 49 
合计 1,000 100 

2008 年 6 月 6 日，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通知天一星辰注册号按照国家工

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注册好编制规则》变更为现注册号-110101009746013。 

4、2010 年 10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变更 

2010 年 10 月 8 日，郭光分别与广州展新和邓京平签订《天一星辰（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天一星辰 510 万元出资中的 10

万元出资转让给邓京平，5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广州展新；王京阳与广州展新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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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将其持有的天一星辰

490 万元出资转让给广州展新。 

同日，天一星辰股东会做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选举常承为法定代表

人，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不

含固定网电活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广告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会议服务。” 

2010 年 10 月 16 日，上述股权转让、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范围变更经北京工

商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至此，天一星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990 99 

货币 邓京平 10 1 
合计 1,000 100 

5、2011 年 5 月，经营范围变更 

2011 年 5 月 18 日，天一星辰股东会做出决议，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互

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不含固定网电活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一般经营项目；电子计算机软件、硬件销售；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广告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会议服务。” 

2011年5月28日，上述经营范围变更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6、2012 年 8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8 月 8 日，广州展新、邓京平分别与君之创签订《天一星辰（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协议书》，广州展新和邓京平将其各自持有的天一星

辰 990 万元出资和 10 万元出资转让给君之创。 

同日，天一星辰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12 年 9 月 6 日，该次股权转让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至

此，天一星辰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北京君之创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000 100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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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 100 

7、2013 年 7 月，经营范围变更 

2013 年 7 月 18 日，天一星辰股东会作出决议，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互

联网信息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不含固定网电活信息服

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

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承办展览展示；组织文化艺术交流；

广告设计、制作；企业形象策划；公关策划；会议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得开展审计、验资、查账、评估、会计咨

询、代理记账等需经专项审批的业务，不得出具相应的审计报告、验资报告、查

账报告、评估等文字材料）。” 

2013 年 7 月 25 日，上述经营范围变更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变更为现经营范围。 

8、2013 年 11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1 月 27 日，君之创与广州展新签订《天一星辰（北京）科技有限

公司股东转让协议书》，君之创将其持有的天一星辰 1,000 万元出资转让给广州

展新。 

同日，天一星辰股东作出决定，同意上述股权转让。 

2013 年 12 月 20 日，该次股权转让经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准予以登记。

至此，天一星辰的股权结构变更如下，形成现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广州展新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1000 100 
货币 

合计 1,000 100 

（四）  天一星辰许可经营项目资质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取得下列经营项目许可文件： 

序

号 
许可证名称 编号 许可范围 有效期 

1 
中华人民共和

国电信与信息

服务业务经营

京 ICP 证

090656 

因特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

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

药品、医疗器械和 BBS 以

2011 年 4 月 8 日-2014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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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 外的内容 
网站名称：天一星辰 
网址：www.fix08.com 

2 
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电信业

务经营许可证 
B2-20070067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

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

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

服务） 
业务覆盖范围：全国 

2011 年 12 月 9 日

-2016 年 12 月 9 日 

3 
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资格证书 
ZX0183 A 证券投资咨询 

2013 年 8 月 12 日-
每年年检 

经核查，天一星辰已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

证》到期前提出续期申请，该申请已经通过审核，续期后的许可证尚待颁发；针

对天一星辰取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天一星辰已就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该许可证记载事项变更（天一星辰股东变更）向工信部提出申

请，该申请已经通过审核。 

（五） 天一星辰主要资产 

1、机动车辆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名下的机动车辆如下： 

序

号 
车牌 名称及规格 型号 

1 京 N72M87 小型越野客车 沃尔沃 YV1DZ995 

2、商标权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通过受让的方式取得如下注册

商标专用权： 

序

号 
注册号 商标 类别 商标有效期 转让生效时间 

1 6102804 红马甲 42 2010 年 5 月 28 日 
-2020 年 5 月 27 日 2011 年 12 月 6 日 

2 3096756 红马甲 9 2013 年 5 月 14 日 
-2023 年 5 月 13 日 2013 年 11 月 27 日 

3 9700363 红马甲 9 2012 年 10 月 28 日 
-2022 年 10 月 27 日 2013 年 11 月 27 日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作为申请人经核准取得如下注

册商标专用权： 

javascript:void(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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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注册号 商标 类别 商标有效期 

1 9748970 红马甲 36 2012 年 11 月 14 日-2022 年 11 月 13 日 

2 9748980 指北针 9 2012 年 9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 

3 9748968 指北针 36 2012 年 9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 

4 9748986 指北针 42 2012 年 9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 

5 9748956 指南者 36 2012 年 9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 

6 9748990 指南者 42 2012 年 9 月 14 日-2022 年 9 月 13 日 

3、软件著作权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作为著作权人拥有如下软件著

作权： 

序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权利取

得方式 
首次发表日期 

1 2014SR080425 
天一星辰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擒

龙先锋版） 
原始 
取得 

2013 年 4 月 1 日 

2 2014SR080421 
天一星辰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先

锋版） 
原始 
取得 

2013 年 4 月 1 日 

3 2014SR044474 
天一星辰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 
(擒龙版) 

原始 
取得 

2013 年 5 月 1 日 

4 2014SR044473 
天一星辰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 
(博弈版) 

原始 
取得 

2014 年 2 月 10 日 

5 2014SR044470 天一星辰量子分频训练基地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6 2014SR044469 
天一星辰量子低频牛市模型监控

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7 2014SR044468 
天一星辰量子高频牛市模型监控

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8 2014SR044467 
天一星辰量子低频熊市模型监控

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9 2014SR044466 
天一星辰量子中频牛市模型监控

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10 2014SR044465 
天一星辰量子高频熊市模型监控

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11 2014SR044464 
天一星辰量子中频熊市模型监控

系统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1 月 1 日 

12 2013SR143517 药品食品快速检测软件 
原始 
取得 

2013 年 12 月 2 日 

13 2011SR084198 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白金版） 
原始 
取得 

2011 年 11 月 1 日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18 

14 2011SR084194 
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360 炒股卫

士版） 
原始 
取得 

2011 年 11 月 1 日 

15 2011SR084192 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黄金版） 
原始 
取得 

2011 年 11 月 1 日 

16 2011SR083880 
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私募赢家

版） 
原始 
取得 

2011 年 11 月 1 日 

17 2011SR083878 红马甲股票决策系统（钻石版） 
原始 
取得 

2011 年 11 月 1 日 

18 2011SR070591 红马甲 Level-2 行情服务系统 
原始 
取得 

2010 年 11 月 10 日 

19 2011SR070180 天一星辰股票交易系统 V1.0 
原始 
取得 

2010 年 09 月 1 日 

20 2011SR070177 红马甲股票行情服务系统 V1.0 
原始 
取得 

2010 年 12 月 1 日 

21 2011SR070175 天一星辰期货交易系统 V1.0 
原始 
取得 

2010 年 8 月 25 日 

22 2011SR100209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软件手

机版（Android 1.5 通用版） 
原始 
取得 

2011 年 4 月 15 日 

23 2011SR100210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OPHONE 专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24 2011SR100206 红马甲 SPOA 客服服务管理系统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25 2011SR100203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symbian s60 5th 通用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26 2011SR100201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for PPC 专业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27 2011SR100032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Symbian^3 触摸加强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28 2011SR100027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java 触摸通用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29 2011SR100023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Symbian s60 3rd 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30 2011SR091765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java 键盘通用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31 2011SR091728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黑莓专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32 2011SR091717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for iphone 高端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33 2011SR091705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认证系

统）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34 2011SR091298 
红马甲证券投资决策系统手机版

软件(Android 1.6 增强版) 
原始 
取得 

未发表 

4、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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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注册并持有如下域名： 

序

号 
证书名称 域名 到期日 

1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primostar.com.cn 2018 年 10 月 14 日 

2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primostar.net 2018 年 10 月 14 日 

3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primostar.cn 2018 年 10 月 14 日 

4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fix08.cn 2017 年 8 月 12 日 

5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fix08.com 2018 年 1 月 9 日 

6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webhmj.com 2018 年 2 月 20 日 

7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tophmj.com 2018 年 5 月 23 日 

8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hmj123.cn 2016 年 7 月 25 日 

9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hmj123.com.cn 2016 年 7 月 25 日 

10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hmj123.net 2016 年 7 月 14 日 

11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hmj888.cn 2016 年 7 月 25 日 

12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hmj888.com.cn 2016 年 7 月 25 日 

13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hmj888.net 2016 年 7 月 14 日 

14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hmj666.cn 2016 年 7 月 25 日 

15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hmj666.com.cn 2016 年 7 月 25 日 

16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hmj666.net 2016 年 7 月 14 日 

17 顶级国际域名证书 hmj666.com 2016 年 7 月 14 日 

18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gupiao123.com.cn 2018 年 3 月 23 日 

19 中国国家顶级域名证书 gupiao123.cn 2018 年 3 月 23 日 

5、房屋租赁 

经核查，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以租赁方式取得如下房屋使用

权： 

序

号 
面积（平

方米） 
用途 座落地 租赁期限 产权人 

1 56.4 办公 
北京市东城区后永康

胡同17号院A211号房

间 

2013 年 6 月 10 日 
-2015 年 6 月 9 日 

北京东方置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2 1538.63 办公 
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

道东 200 号 51 幢 
2012 年 9 月 5 日 
-2017 年 9 月 4 日 

广州市金珠江化学

有限公司 

3 400 宿舍 
广州市荔湾区山村 20
号 

2013 年 4 月 1 日 
-2015 年 11 月 14 日 

孙忠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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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天一星辰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根据利安达出具的《天一星辰审计报告》（利安达审字[2014]第 A3105 号），

经其审计天一星辰财务报表，截止 2014 年 9 月 30 日，天一星辰应收票据 0 元，

应收账款 1,040 元，其他应收款 35,128,203 元，其中，应收广州展新往来款

29,800,000 元；天一星辰短期借款 0 元，应付账款 0 元，其他应付款 1,450,744

元，非流动负债 0 元，负债合计 36,547,766 元。 

经核查，就上述天一星辰应收广州展新的 2,980 万元款项，广州展新于 2014

年 11 月 12 日归还 980 万元，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归还 2,000 万元。 

（七） 天一星辰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经核查，因天一星辰在未办理分公司登记的情况下在北京市海淀区以天一星

辰分公司的名义开展经营活动，北京工商局海淀分局北太平庄工商所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向天一星辰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京工商海处字[2012]2643 号），

责令天一星辰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 万元。该罚款已缴纳完毕。 

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已出具《证明》，证明天一星辰未有因违反国家和地方

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受到该局查处的案件记录。 

经核查，根据北京市东城区国家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出具的《东城区国家税务

局涉税保密信息查询结果单》，截止 2014 年 10 月 31 日，尚未发现天一星辰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期间存在逾期申报、偷税、欠税情形，无被给予

税务行政处罚或处理的记录。 

经核查，根据北京市东城区地方税务局安定门税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地方税

务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税保密信息告知书》，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0

月 31 日期间，天一星辰地税罚没收入 0 元。 

经核查，并经天一星辰书面确认，天一星辰最近三年未因存在欠缴、漏缴社

会保险或/和劳动违法行为受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处罚。 

经核查，并经天一星辰书面确认，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天一星辰不存

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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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天一星辰股权权属情况 

经核查，并经广州展新书面确认，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州展新持有

的天一星辰 100%股权权属清晰，无权属纠纷或潜在争议，亦无质押、司法冻结

及其他权利限制情形，上述股权过户均不存在法律障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天一星辰依法设立，有效存续，不存在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应当终止之情形；其设立及历次股权转让、工

商变更登记、备案事项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合法有效；广州展新所持天一

星辰 100%股权权属清晰，过户无障碍；天一星辰主要资产权属清晰，相应权属

证书完备；天一星辰最近三年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上述披露的工

商行政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行为且罚款已经缴纳完毕，对本次重组无实质性影响。 

 

六、 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拟购买资产为天一星辰 100%股权，天

一星辰原有债权债务仍由其自行享有和承担。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中拟购买资产不涉及债权债务的转移。 

 

七、 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指南针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首次对本次重组事项进行审议、通过了本次

重组的相关议案，指南针已经按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在全国股转系统

公告了该次会议决议和《重组报告书》、《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天一星辰审计报

告》、《资产评估报告》等相关文件，并拟将相关议案提交 2014 年 12 月 4 日召开

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指南针已进行的信息

披露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

文件、协议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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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一）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和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重组拟注入资产以北方亚事对其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同时

参考了市场同行业的公司的可比指标，上述交易定价经指南针董事会非关联董事

及独立董事审议、确定并将提交指南针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将回避

表决。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程序合法合规、定价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

权债务处理合法；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

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和潜在纠纷，资产过户和权属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

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本次指南针发行股份购买的天一星辰股权资产为经营

性资产，权属清晰，无权属纠纷或潜在争议，亦无质押、司法冻结及其他权利限

制情形，股权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众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

可能导致公众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重组前，指南针的主营业务为互联网证券金融信息服务和证券投资咨询

业务，与天一星辰属于同一行业，存在竞争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指南针与天

一星辰将对企业资源进行整合，实现规模化和行业集中化，主营业务进一步突出，

经营性资产得到扩充，资产质量得到改善，盈利能力和品牌影响力得到提高，市

场竞争能力得到提升，持续经营能力得到增强。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

有利于提高指南针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指南针重组后

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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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众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经核查指南针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治理文件，本所律师认为，指南针已建立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以及《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公众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且

该法人治理结构在本次重组完成后将继续保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重组

管理办法》第十条和相关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原则和条件。 

 

九、 本次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质 

（一） 资产评估机构 

经核查，指南针聘请北方亚事担任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 

经核查，北方亚事持有北京工商局东城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000002973755）、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号：11020080）、

财政部与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证号：

0100540024；经办人员王新涛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证

号：11000755），经办人员袁志敏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证号：11000753），经办人员马颜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证书》

（证号：41110012）。 

（二） 审计机构 

经核查，指南针聘请利安达和担任本次重组的审计机构。 

经核查，利安达持有北京工商局朝阳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110105016387280)、北京市财政局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号：

019521）、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联合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证》（证号：000136）；经办人员许长英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证号：

430100090007）；经办人员赵小微持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证号：

11000154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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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独立财务顾问 

经核查，指南针聘请中信证券担任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经核查，中信证券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颁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18305（4-1），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

业务许可证》（证号：Z20374000）；财务顾问主办人王洋持有《中国证券业执业

证书》（证号：S1010111080226），财务顾问主办人刘菲持有《中国证券业执业证

书》（证号：S1010113110013）。 

（四） 法律顾问 

指南针聘请本所担任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持有北京市司法局核发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21101199220250536）；经办律师韩光持有

《律师执业证》（证号：11101200110442023），经办律师邹晓东持有《律师执业

证》（证号：11101200611494816）。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及经办人员均具有必要

的从业资质，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 

 

十、 本次重组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所律师认为，指南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存在其他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

影响的重大法律问题和风险。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一、 释  义
	二、 本次重组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 公众公司
	（二） 本次发行对象/交易对方

	三、 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
	（一） 重组协议
	（二）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 本次重组的批准与授权
	（一） 本次重组已取得的公众公司及交易对方的批准与授权
	（二） 本次重组涉及公众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信息披露与审议批准程序
	（三） 本次重组涉及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
	（四） 本次重组尚待取得的其他批准和授权

	五、 标的资产
	（一） 天一星辰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
	（二） 天一星辰基本情况
	（三） 天一星辰历史沿革
	（四）  天一星辰许可经营项目资质
	（五） 天一星辰主要资产
	（六） 天一星辰债权债务基本情况
	（七） 天一星辰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情况
	（八） 天一星辰股权权属情况

	六、 本次重组涉及的债权债务处理
	七、 本次重组的信息披露
	八、 本次重组的实质性条件
	（一）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二） 本次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
	（三） 本次重组有利于提高公众公司资产质量和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众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四） 本次重组有利于公众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九、 本次资产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及其资质
	（一） 资产评估机构
	（二） 审计机构
	（三） 独立财务顾问
	（四） 法律顾问

	十、 本次重组的合法性、合规性

